
石門水庫園區場地使用申請規定

一、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分署（以下簡稱本分署）為石門水庫園區場地提
供政府機關(構)、學校、登記或核准立案之機構、法人或團體(以下簡稱申請
單位)申請使用，特訂定本規定。

二、本園區不受理以個人名義、活動人數超過一萬人或營利性質之活動申請；
活動有收費者，活動計畫書應敘明所收費用及其必要性。

三、本園區可申請範圍為管制站內開放陸地域區，不含水庫安全管制範圍及石
門發電廠。

四、受理申請時間為活動預定日前十五日至六十日間；同一場地申請使用時間
相同時，以本分署受理日期先者優先。

五、申請單位應以公函檢具申請表(如附件一)、切結書(如附件二)及活動計畫
書向本分署提出申請，但由活動執行單位代理申請者，得由活動執行單位
檢附申請單位委任書為之。

六、前點活動計畫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活動內容：

1.活動目的。

2.活動執行單位。

3.進場與撤場時間。

4.活動種類、方式、設施及流程。

5.使用範圍，含活動計畫範圍圖、活動所用舞台或攤棚之規模圖說。

6.預定活動人數、工作人數。

7.人車入園方式及活動識別證。

8.有收費者，收費方式及所收費用多寡與必要性。

(二)交通維持計畫： 

1.活動實施計畫概要。

2.活動管制方式。

3.交通衝擊評估、交通衝擊減輕方案。

4.大眾運輸系統之協調及交通疏導計畫宣導措施。

5.緊急狀況之疏散計畫。

6.附圖及附表其內容包括：

(1)活動範圍圖、路線圖及場地配置圖(包含舞台、棚架、電器設備及其
他相關設施)及說明。

(2)交通維持人力配置圖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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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邊停車配置及停車規畫圖與說明(包含標註停車位數量)。

(4)車流動線導引圖。

(5)接駁公車行駛路線圖。

(6)交通管制時程一覽表。

(7)活動區域周邊現場照片(包含週邊道路現況說明)。

(三)安全計畫： 

1.公共意外保險及其他與場地使用或活動有關之投保規劃。

2.緊急醫療救護措施，包含緊急救護系統表、救護人員配置、設備及緊急
通報人員名冊與連絡電話。

3.活動電力自備使用方式及規劃。

4.其他安全管理相關規劃。

(四)環境維護及善後復原計畫，包含活動期間及撤場環境清潔維護，如維護
人力、主會場公廁加強清潔(五○○人(含)以上)、流動廁所、垃圾箱等相
關事宜，與既有活動設施復原計畫(三小時內復原)。

(五)已取得相關機關（單位）同意協助事項，包含警力支援、交通維護、醫療
支援、垃圾清運、環境清潔維護及安全秩序維護等事項。

(六)活動訊息交管宣導告示牌(尺寸:120cm*50cm以上)，於活動五日前設置
於收費站前醒目位置及環翠樓前方。

七、活動計畫書經本分署審查後，得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二次仍
不符規定者，予以駁回。

八、活動計畫書經本分署核准後，申請單位應於活動前五日內完成使用費繳納
(或匯款)至本分署指定帳戶，使用費收費標準如附件三；政府機關(構)主
辦之活動，使用費得依情減半或免繳。

九、前點指定帳戶為：『水利署水資源作業基金北水分署 412專戶，臺灣土地
銀行石門分行 015-056-06031-3帳號』；匯款手續費由申請單位負擔。

十、申請單位欲取消或調整活動日期時，至遲應於原預定活動日前七日通知本
分署，經本分署同意可無息退還所繳納費用或變更活動日期；未於七日前
通知者不予變更，所繳納費用不予退還。

十一、本分署因業務需要收回場地，得於收回日十五日前通知申請單位另議使
用時間或取消活動無息退還所繳納費用，但情況特殊無法於十五日前通
知時，最遲得於情況發生次日通知。

十二、其他規定事項：

(一)申請單位不得擅自將場地轉租或再提供第三人使用。

(二)使用場地前須先與本分署管理單位會勘，活動前一日方可進場佈置，佈
置當日十八時以後暫停作業；借用期間應配合園區開放時間，如需逾開
放時間應先與本分署協調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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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請單位及參加活動人員應接受本分署管理單位及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
察第七總隊第二大隊第一中隊之指導，並遵守園區相關管理規定。

(四)申請單位應做好相關管制措施，確保水庫水質及安全不受影響。

(五)活動如需設置攤位，應以健康蔬食、農產品及輕食為主，禁止產生油煙、
明火、燃放煙火、爆竹或其他危險物品。

(六)場地使用期間不得妨礙本分署公務及其他遊客活動、交通及公共安全，
不得阻擋逃生路線、遮蔽指示牌、消防設備與消防車輛進出空間。

(七)未經本分署同意，設置各項設備、張貼海報或宣傳標語，不得使用漿糊、
膠紙、釘，或其他任何可能污損場地、牆面、地板、樑柱及設施與區內樹木
之行為，並於活動結束後應立即復原。

(八)園區內之設備財產，因活動而致損壞或遺失，申請單位應負復原責任，
並於活動結束後一週內復原完成。

(九)管制區及水域範圍非經本分署同意不得擅入。

(十)申請單位之使用活動，有違反本規定、活動計畫書或其他相關法令，本
分署得逕予取消活動，且自來函申請當日起一年內不再受理其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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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石門水庫園區場地使用申請表

活動名稱

申請單位名稱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名稱

活

動

執

行

單

位

單位名稱 □同申請單位 □                     (請勾選)

單位地址

單位聯絡電話

活動負責人

負責人行動電話

活動聯絡人

聯絡人行動電話

預計活動人數

使用場地時間 □單日:   年  月  日

□多日: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合計  日

使用場地範圍

檢附文件 

□切結書

□活動計畫書 

□申請單位委任書 □受任人相關證明文件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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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切  結  書

                       (申請單位名稱)依據「石門水庫園區場地使用申請規

定」申請    年   月   日於石門水庫園區舉辦                               

(活動名稱)，自應遵照該規定規範及活動計畫書內容，確實執行活動安全、交

通維持、緊急救護、環境及設施維護與善後復原事項，倘有違反者，管理單位得

逕行終止活動，相關傷害及損壞賠償責任由申請單位自行負責，特立此切結書。

    此  致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分署

申請單位名稱：                                (單位章)

負   責   人：                                (簽章)

地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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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石門水庫園區場地使用收費標準

入園人數 每日金額（新台幣） 說明

100以下 3,000 1.依據國有財產法第二十八條但
書及國有公用不動產收益原則
辦理。

2.按日收取費用。
3.使用時間逾下午 5時者每日加

收2成場地使用費。
4.申請人未於規定時間內繳交場

地使用費者，不得使用場地。

101~200 6,000

201~300 9,000

301~500 15,000

501~1,000 30,000

1,001~1,500 45,000

1,501~2,000 60,000

2,001~3,000 90,000

3,001~4,000 120,000

4,001~5,000 140,000

5,001~6,000 160,000

6,001~7,000 180,000

7,001-8,000 190,000

8,001-10,000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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